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50 号

　　《重庆市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2月14日市人民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黄奇帆             

　　二○一一年三月二日         

重庆市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

　　(2011年3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50号公布，根据2018年7月4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
第321号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管理，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保障社会公共安全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重庆市气象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人工影响天气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人工影响天气，是指为避免或者减轻气象灾害，合理利用气候资
源，在适当条件下通过科技手段对局部大气的物理、化学过程进行人工影响，实现增雨
雪、防雹、消雨、消雾、防霜等目的的活动。

　　第四条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导，建
立完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指挥和协调机制，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建设，保障人工
影响天气工作顺利开展。

　　第五条 市、区县(自治县)气象主管机构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管理。

　　市和区县(自治县)农业、林业、水利、环保、公安、安全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配合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

　　第六条 市、区县(自治县)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防灾减灾、生态环境建设、空中云水
资源开发利用等需要，商同级有关部门编制年度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后实施，并报上一级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第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开展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该级
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

　　第八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单位(以下简称作业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和要求的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或者其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装备;



　　(二)有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和要求的作业装备库房、弹药库房等设施;

　　(三)具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力的作业指挥人员和作业人员;

　　(四)有完善的作业空域申报制度、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作业设备的维护、运输、储
存、保管等制度;

　　(五)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前款第三项规定的作业指挥人员应不少于2人，火箭发射装置每台作业人员应不少于3
人，高射炮每门作业人员应不少于4人。

　　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作业人员名单，由所在地的气象主管机构抄送当地公安机关备
案。

　　第九条 人工影响天气高射炮、火箭作业站点的布设，由区县(自治县)气象主管机构根
据区域气候、地理、交通、通讯、人口密度等情况以及水利等大型工程的布局和运行状
况，提出具体布设意见，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市气象主管机构，由市气象主管机构会
同飞行管制部门依法确定。

　　经确定的作业站点不得擅自变更，确实需要变动的应当按照本条前款的规定重新确
定。

　　第十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的建设由区县(自治县)气象主管机构组织实施，所需场
地由当地人民政府提供。

　　人工影响天气高射炮、火箭作业固定站点应当建有符合有关标准的作业装备库房、弹
药库房、发射平台和作业值班室。

　　第十一条 市、区县(自治县)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建立功能齐全、满足作业需求的人工影
响天气指挥系统。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气象主管机构应当适时组织实施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

　　(一)已经出现干旱，预计旱情将会加重的;

　　(二)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农作物的冰雹天气的;

　　(三)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或者森林、草原长期处于高火险时段的;

　　(四)因水资源严重短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

　　(五)其他需要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情形。

　　第十三条 利用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由作业地的区县(自治
县)气象主管机构向有关飞行管制部门申请空域和作业时限。利用飞机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由市气象主管机构向有关飞行管制部门申请空域和作业时限。

　　作业单位必须在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内，严格按照作业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并接受气象主管机构的指挥、管理和监督，确保作业安全。

　　第十四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作业地的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前公告
作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应当在作业站点设置警示标志，根据具体情况可通知当地公安
机关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第十五条 作业地气象台站应当及时无偿提供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所需的气象资料、
情报、预报。

　　农业、水利、林业、环保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无偿提供实施人工影响天气所需的灾
情、水情、火情、空气污染状况等资料。

　　第十六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实施后，作业单位应当将作业时间、地点、高度、作业方
式、弹药种类、用弹量、空域申请、作业前后天气实况等如实记录，并报送气象主管机构
备案。

　　第十七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和弹药，必须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和要求，并由市
气象主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统一购置。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和弹药的运输，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武器装备、爆炸物品管
理的法律、法规。

　　第十八条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弹药由经济信息管理部门和当地人民武装部协助存储。作
业期间，具备条件的固定作业站点可临时存放作业所需弹药，但应当安排专人管护。非作
业期间，作业站点禁止存放弹药。

　　作业单位应当建立作业弹药登记制度，准确掌握作业弹药的存储数量、批号、使用期
限和配发等情况。

　　第十九条 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装备进行年检。
年检不合格的，应当立即进行检修。经检修仍达不到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予以报废。

　　第二十条 高射炮、火箭发射装置报废和过期弹、故障弹的销毁，由市气象主管机构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场地，损毁、移动人工影响天
气专用设施或者从事其他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有不利影响的活动。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地点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对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设备负有协助保护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 作业单位应当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作业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作业
单位必须立即按照预案组织救援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气象主管机构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气象法》或者《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已有处罚规
定的，依照《气象法》或者《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不如实记录作业实施情况，或者
不按要求上报备案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可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侵占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场地，或者损毁、移动人工影响天气专用设施的，
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3000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造成特大、重大安全事故
的，依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责任
追究暂行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